
 

   

 

力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士林
區百齡段五小段 116地號等 2筆(原 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公聽會視訊會議發言要點 

壹、 時間：111年 6月 6日（星期一）下午 4時 30分 

貳、 地點：士林區福中區民活動中心 A 

（臺北市士林區福港街 151號 10樓） 

參、 主持人：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蔡欣沛股長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王竹君 

伍、 主席致詞： 

大家好，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參與會議的人請
配合全程配戴口罩，以保護大家的安全。 

委員、各位地主及實施者團隊，歡迎大家來參加由力虹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士林區百齡段五小
段 116地號等 2筆(原 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

畫案」之公辦公聽會，因為疫情關係，本次會議採實體及線上

會議並行方式辦理。今天的會議是由市府主辦，我是今天會議
的主持人，目前任職更新處事業科的蔡欣沛股長，今天邀請專

家學者是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鐘少佑委員(透過視

訊參與)，及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代表與會(在會議現場)，公聽會
舉辦的意思是地主有意見都能盡量提出來，作為後續審議會上

的參考，如果各位地主想要發言的話請到發言登記處完成登

記，參與線上會議者請到視訊會議介面中的問與答登記，會議
流程會請實施者做 15分鐘的簡報，再請各位地主表達意見。 

陸、 與會單位發言要點： 

一、 主席-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事業科蔡欣沛股長 

(一) 發言的話請務必到登記發言區，或是用線上的問與答來登 

記發言。 

(二) 如有意見表達須完成發言登記，未登記者，其發言不列入
會議紀錄內。 

(三) 登記發言以二次為原則，並採統問統答方式，以 5 人為一



 

   

 

組進行統問統答，發言時間為 3分鐘。 

二、 所有權人－張○○（○及○地號土地） 

(一) 本案為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現在建物的主體結構已受

損，加上近期豪雨不斷，樓梯間都會滲水、住宅內的天花

板也會剝落，造成危安的問題，近期甚至收到建管處來函
表示沒有在一定的期限內搬遷就要罰鍰，想請問更新處，

為何當初承諾不會罰鍰？現在卻又要罰鍰？ 

(二) 期望本案加速審議通過，讓我們可以順利搬遷，還我們一
個安全的居住環境。 

三、 所有權人－翁○○（○及○地號土地） 

(一) 住戶們的人身財產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脅，住宅內外的水泥
都開始剝落，我們非常渴望可以重新找回居住安全，請問

更新處長官，本案何時可以審議通過？ 

四、 所有權人－陳○○（○及○地號土地）(書面意見承辦代為宣
讀)： 

(一) 事業計畫報告書附錄 P.79，不同意戶溝通綜理表：溝通

過程與意見回應及處理情形，這二欄位記錄與事實不符，
侵害所有權人夫妻名譽，本所有權人夫妻保留法律追訴權。 

(二) 事業計畫報告書圖 2-9，臨地界退縮切結書：南側地界退

縮至 6 公尺之承諾，所有權人還有三戶不同意，則實施者
無權利承諾，其承諾無效。 

(三) 權利變換計畫報告書 P.9-6，五、公開抽籤日作業紀錄及

抽籤結果：表 9-3 第一次公開抽籤結果表之抽籤結果內容
記錄「經見證人代抽選獲配車位及房屋」。 

(四) 權利變換計畫報告書 P.10-1，壹拾更新後分配結果，一、

不參與分配名冊(本案無)，內容說明「本案無不願及不能
參與權利變換分配者」。本所有權人沒有出具同意書及委

託書，實施者竟言「本案無不願及不能參與權利變換分配

者」，對本所有權人房屋及土地所有權造成傷害，實施者
所提供文件內容與事實不符，懇請 貴府針對這件「擬訂

臺北市士林區百齡段五小段 116 地號等 2筆(原 1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請查明。 



 

   

 

五、 所有權人－楊○○（○及○地號土地）(書面意見承辦代為宣

讀)： 

(一) 有關 116地號都更事業計畫附錄不同意戶溝通綜理表 79、

80 頁，不同意戶的溝通過程，我們二位(陳○○、楊○○)

想澄清二點如下： 

1.現在的規劃是地主集體一起向銀行抵押貸款，萬一拆

屋蓋新大樓過程出差錯，不但沒新屋，還欠銀行錢，

所以我們沒有意願參加這種模式的都更。 

2.主要訴求並非要賣 3000 萬給力虹建設或其他地主，而

是希望前、後一起蓋，規劃設計才漂亮，並且希望找

知名建設公司都更合建，地主不出錢，由建商出資興
建房屋，再分都更後的房屋。 

六、 規劃單位－弘傑城市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陳玉璟 副總經理)： 

(一) 有關海砂屋開罰，實施者已向建管處詢問過，建管回覆要
洽更新處。 

(二) 有關地主反映溝通綜理表上與事實不符，但未說出不符的

事由，後續實施者會再跟地主溝通，報告書所載的溝通過
程，是實施者每次去拜訪的紀錄。 

(三) 有關臨地界退縮切結書，南側現有巷道本該留給後棟建物

供通行使用，現因現有巷道現況寬度未達 6公尺，實施者
依法留設退縮補足 6公尺供公眾通行。 

(四) 由於陳情人未出具不願參與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為保障

該地主權益，故於公開抽籤當時由見證人代為抽選權值相
符之房屋及車位。 

(五) 陳情人建議找知名建商合建，但是找建商合建地主就無法

全數分回更新後房車，本案有 35 位所有權人，目前有 32
位所有權人同意以自行出資、自行全數分回方式執行，僅

剩 3位所有權人不同意，故本案仍以該方式執行。 

(六) 關於原容積面積變動，因掛件當時暫以建築師初估之面積
計算，之後改依建管處實際核發之原容積面積計算，故獎

勵值一併順修。 

 



 

   

 

七、 估價單位－連邦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連琳育所長)： 

(一) 針對專家學者提出之意見，後續會再檢視有無需要調整的
地方。 

(二) 二樓原為住宅，現調整為一般事務所，後續會再依委員意

見檢視。 

八、 學者專家－鐘少佑委員： 

(一) 剛剛有提到本案後續審議進度及建管處罰款課題，請釐清

後充分告訴地主處理情形。 

(二) 本次建築規劃設計有變動，一般事務所樓層管委會空間調

整為茶水間，這部分對於當層樓的公設比及使用效益，是

否會影響更新後房價，請估價師留意。 

(三) 中高樓層陽台面積看起來比前次公展版稍大，調整的比例

是否對於房價單價有影響，請估價師留意。 

(四) 本次申請容積獎勵原容積部分有下修，請實施者補充說明。 

九、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蔡欣沛股長 

(一) 本案因修正幅度過大故辦理重行公展，後續會盡速辦理聽

證及審議程序。 

(二) 有關海砂屋罰鍰事宜，原則上只要是在進行中的都更案件

就不會開罰，開罰是建管處發函的，請實施者協助釐清。 

柒、 會議結論： 

本次會議與會以及學者專家所提意見，請實施者納入事業計畫

及權利變換計畫內參考。另於都市更新審查過程中，如各位民

眾還有其他意見，仍可採書面的方式向本市都市更新處表達，
更新處將函請實施者做回覆，並做審議會審查的參考，今天公

聽會謝謝各位的參加。 

本案公辦公聽會紀錄將於會後上網公告，請至本市都市更新處

網站 https://uro.gov.taipei 查詢。 

捌、 散會（下午 5時 00分） 


